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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安全行駛高速公路

  一、進入高速公路前

  二、進入高速公路

  三、行駛在高速公路上

  四、駛離高速公路

  五、安全防衛駕駛

  六、行經收費站

  七、行經地磅站

  八、危險物品運送及相關注意事項

     

肆、特殊路況之行車

  一、霧區路段

  二、多雨路段

  三、隧道路段

  四、施工路段

  五、壅塞路段

  六、事故路段

  七、爬坡道路段及長陡下坡路段

伍、高速公路緊急狀況處理

  一、車輛故障處理

  二、交通事故處理

  三、危險物品車輛事故之緊急應變

  四、隧道內緊急應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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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高速公路資訊服務

  一、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

  二、便民即時路況資訊提供

      

柒、高速公路常見交通違規行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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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高速公路交流道簡表

二、國道公路服務單位

三、高速公路車輛拖救須知及收費標準

四、高速公路出入口標誌標線佈設範例

五、高速公路交通資訊服務

六、高速公路收費站、服務區及休息站一覽表

七、高速公路地圖

高速公路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，因應大量且快速

運輸需要而出現的產物。相較於一般道路，它以較

高的技術標準建造，擁有較完善的交通設施，且以

嚴謹、科學的方式實施管理。

高速公路的定義如下：

 ●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

 ●出入口完全控制

 ●中央分隔雙向行駛

 ●除起訖點外並與其他道路立體相交

一. 高速公路的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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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線
●主線車道

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。

高速公路主線車道名稱

�. 二車道路段：外側車道、內側車道。

�. 三車道路段：外側車道、中線車道、內側車道

�. 四車道路段：外側車道、中外車道、中內車道、內側車

道。

�.五車道路段：外側車道、中外車道、中線車道、中內車

道、內側車道。

           

高速公路主線車道名稱定義

�.外側車道：主線車道中之最右側車道。

�.內側車道：主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。

�.中線車道：同向三車道或五車道中之中間車道。

�.中外車道：同向四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外側車道  

   之車道。

5.中內車道：同向四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。

二.認識國道路線編號 三.高速公路主要設施

外側車道中外車道中內車道內側車道

國道�號 �7�.7公里 基隆端－高雄端

國道�號 ��0.5公里 基金－林邊

國道�甲 5.6公里 台北端－深坑端

國道5號 5�.�公里 南港系統－蘇澳 

國道�號 �0.�公里 機場端－鶯歌系統

國道�號 �7.�公里 清水端－豐原端

國道6號 建設中 中橫系統－埔里端

國道8號 �5.5公里 台南端－新化端

國道�0號 ��.8公里 左營端－旗山端

《國道路線編號及通車路段起訖點》

國道路線編號：

以梅花形狀，白底黑字綠框表示（如        ）

●南北向國道編奇數號：�、�、5

●東西向國道編偶數號：�、�、6、8、�0

●國道支線：國道編號後加甲、乙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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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路肩

  設於車道外側，分為內（左）側路肩、外（右）

側路肩，供故障車輛或緊急狀況臨時停車待援之

用。除執行任務之警車、救護車、救援車輛或經

管理機關指定使用外，禁止行駛。

（二）交流道
指高速公路連接其他道路，並以匝道構成立體相

交之部份。

內側路肩

外側路肩

●輔助車道

 設於主線車道外側，銜接相鄰兩交流道間加、減

速車道，專供車輛進出高速公路使用之車道。

輔助車道主線車道

●匝道

指交流道中為加、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

道路間之連接部分。

匝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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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加速車道

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，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入

主線車道前加速之車道。

●減速車道

 設於主線車道與匝道之間，專供汽車駛離主線車 

 道進入匝道前減速之車道。

加速車道 主線車道

減速車道主線車道

●匝道管制號誌

 於匝道設置管制號誌調節進入高速公路之  

 車輛數，使主線交通維持在一定服務水準。

●出口專用車道

 設於主線車道數縮減路段，提供車輛無需  

 變換車道即能直接銜接出口匝道之車道。  

 欲繼續直行車輛，請儘早變換至較內側車  

 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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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服務區
為服務用路人，高速公路沿線每隔約50公里設置一處

服務區。由北至南，國道�號設有中壢、湖口、泰安、

西螺、新營、仁德等6處服務區。國道�號設有關西、

西湖、清水、南投、古坑、東山、關廟等7處服務區。

國道5號設有石碇服務區。除西湖、石碇服務區受限場

地狹小未設置加油站，南投、古坑服務區加油站正規

劃增建外，全線各服務區內設有加油站、停車場、盥

洗室、休憩大廳、花園、育嬰室、公共電話、提款機

等設施，販售食品、飲料及點心等，服務台並提供影

印、傳真、廣播、兌換零錢、代售高速公路回數票、

免費上網及免費提供嬰兒尿布等服務。

（四）地磅站
設於高速公路沿線各收費站旁，供

稽查取締超載車輛，以維護高速公

路路面品質及橋樑結構安全。

載重之大貨車、大客貨兩用車、聯

結車行經高速公路地磅站，依據法

令 規 定 應 一 律 過 磅 ， 嚴 禁 超 載 。

（請參閱第�5頁）

（三）收費站
設於高速公路上，向通過車輛收取費用之設施。

高速公路平均約�0-�0公里設置一處收費站，由北至

南，國道�號設有汐止、泰山、楊梅、造橋、月眉、

后里、員林、斗南、新營、新市、岡山等��處收費

站；國道�號設有七堵、樹林、龍潭、後龍、大甲、

名間、古坑、白河、善化、田寮、竹田等��處收費

站。國道5號設有頭城收費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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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標誌
標誌提供用路人最基本的路況訊息，告知前方道路必

須注意的狀況。

高速公路常見的標誌如下：

●警告標誌

 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瞭解道路上之特殊狀況、提高 

 警覺，並準備防範應變之措施。

四.高速公路標誌標線

注意號誌標誌

警告標誌

車道、路寬縮減
標誌

路面顛簸標誌

匝道會車標誌 隧道標誌

注意強風標誌

（六）休息站
 設於高速公路主線車道旁，提供盥洗設備和 

 停車設施，供用路人短暫休息使用。

 目前僅國道�號設有�處：木柵休息站在北上 

 方向設置，寶山休息站在南下方向設置，新 

 化休息站南北雙向皆有設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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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禁制標誌

用 以 表 示 道 路 上 之 遵 行 、 禁 止 、 限 制 等 特 殊 規

定 ， 告 示 車 輛 駕 駛 人 應 嚴 格 遵 守 。 分 為 遵 行 標

誌、禁止標誌、限制標誌。

禁止進入標誌

告示任何車輛不准進入

停車檢查標誌

告示貨車過磅，設於地磅

站前

車輛高度限制標誌

告示駕駛人前方道路結構

物之高度限制，超限之車

輛禁止通行

禁止左轉標誌

告示駕駛人禁止左轉

靠右行駛標誌

告示駕駛人必須靠分向設

施之右側行駛

禁止右轉標誌

告示駕駛人禁止右轉

道路專行車輛標誌

用以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專

用，設於交流道入口處

禁止迴車標誌

告示駕駛人禁止迴車，

設於隧道入口及出口

最高及最低速限標誌

告示駕駛人前方道路之

行車時速限制，於高速

公路，總重�0公噸以上

大貨車之最高速限通常

較其它車種低

禁止臨時停車標誌

告示駕駛人禁止臨時停車

禁制標誌

禁止停車標誌

告示駕駛人禁止停車

禁止大貨車及聯結

車標誌

告 示 前 方 路 段 禁 止 大

貨車及聯結車進入

行車安全距離限制標誌

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，在正

常情形下與前方車輛間應保

持之最短行車安全距離，設

於限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路段

將近之處，並得配合於限制

路段適當地點標繪公路行車

安全距離辨識標線

道路專行車輛標誌

用以指定四輪以上汽車及

汽缸總排氣量550立方公

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器腳

踏車專行，設於交流道入

口處或道路起點處

開亮頭燈標誌

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

開亮頭燈，設於依規定開

亮頭燈路段之起點

●指示標誌

用以指示路線、方向、里程、地名及公共設施等，方

便車輛駕駛人識別。

指示標誌

國道路線編號標誌

國道�號

國道�號

國道�號

國道�甲

國道�號

國道6號

國道5號

省道路線編號標誌 
（藍底白字）
中央數字即為省道編號

快速公路之省道路線
編號標誌
（紅底白字）
中央數字即為省道編號

縣道路線編號標誌
中央數字即為縣道編號

鄉道路線編號標誌
國字為路線所屬縣市，
數字為鄉道編號

竹22

國道8號

國道�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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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示行車速率低於最

低速限之車輛，應駛

入最右側之爬坡道

慢速車靠右標誌

高鐵車站指示標誌
用以指示高鐵車站之

位置

行車方向指示標誌

指示駕駛人依箭頭方

向行駛

整公里里程牌

指示該位置之公里數

百公尺里程牌

指示該位置之里程數

地名方向指示標誌

指示行車路線可通往

之地點、方向

地名里程標誌

指示由此標誌牌通往

該地名交流道所需公

里數

路線方位指示標誌
指示行駛之方位，
有東、西、南、北

路線方位指示標誌+
國道路線編號標誌
標示目前行駛之方向及
國道路線 車道指示標誌

用以指示通達地點

應行駛之車道

指 示 前 方 若 干 距 離

（ 圖 例 為 � 5 0 公 尺 ）

之 最 右 側 車 道 為 慢 速

車爬坡之專用車道

爬坡道預告標誌

高 (快) 速公路

指引標誌

指示於一般道路駛

往高（快）速公路

交流道

用以指示前方設有避

讓來車之處所

避車彎標誌

高 (快) 速公路出口距離標誌

用以指示前方交流道出口之距離，

設於出口減速車道起點上游�00、

�00、�00公尺處，預告即將到達

出口之距離

交流道名稱標誌

其為出口預告標誌及出口標誌之附

屬標誌，用以指示交流道之編號及

中文名稱，並以交流道中心點整樁

里程數為交流道編號之號碼；其有

多次出口者，則於編號後加上大寫

英文字母區分

出口標誌

指示出口匝道之方向及出口之

位置

出口預告標誌

設於出口前約�公里、�公里（右線）

及 5 0 0 公 尺 （ ↗ ） 處 ； 用 以 指 示 前 方

交流道出口通往之地點及路線

如 縣 道 � 5 8 為 交 流 道 連 絡 道 之 道 路 編

號 。 斗 南 、 虎 尾 為 連 絡 道 兩 側 之 重 要

城鎮

出 口 動 線 複 雜 者 、 有 標 示 間 接 通 達 需

要 者 ， 得 採 圖 案 型 或 文 字 型 之 間 接 通

達出口預告標誌

§文字型§

�.圖例表示本次出口銜接國道�號。

�. 往 北 可 通 往 萬 里 ； 往 南 可 通 往 木 柵 ，

另經由國道�號可通往國道5號

§圖案型§

�. 圖 例 中 國 道 � 號 ( 梅 花 圖 示 ) 壓 於 路 線

上 方 表 示 出 口 ， 即 銜 接 國 道 � 號 ， 可

通往豐原及清水。

�. 圖 例 中 國 道 � 號 ( 梅 花 圖 示 ) 表 示 ， 經

由國道�號可通往國道�號。

�. 下 方 � 0 0 0 m 表 示 ， 距 離 出 口 尚 有

�000公尺之距離

�5A  新竹 �5B  新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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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輔助標誌

用以便利行旅及促進行車安全所設立之標誌，如：

告示牌、可變標誌、施工標誌...。

設於長陡下坡路

段起點，提醒用

路人小心駕駛

提醒用路人最外

側車道為出口專

用車道，欲直行

車輛請變換至較

內側車道

告示高架道路禁

止大貨車行駛

告示隧道中禁止

變換車道

資訊可變標誌

以 燈 光 之 點 滅 顯 示 可

變 的 文 字 或 圖 形 ， 用

以 告 示 車 輛 駕 駛 人 警

告 、 禁 制 、 指 示 、 服

務或宣導事項

道路施工

設於施工區域前若干距

離（圖例為一公里），

以提醒用路人注意

車道縮減告示牌

提 醒 用 路 人 前 若 干

距離（圖例為600公

尺 ） ， 左 側 車 道 縮

減 ， 車 輛 請 匯 入 右

側車道

告示牌

可變標誌

施工標誌

（二）標線
標線是劃分車道範圍或提供道路訊息，以提高行車秩序與

安全。

常見高速公路的標線包括：分向限制線、車道線、槽化

線、穿越虛線、禁止變換車道線、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、

安全距離辨識標線。

●穿越虛線

於高速公路主線車道及交流道加、減速車道之間，繪設較

一般車道線兩倍寬之點虛線。藉以明確區隔高速公路主線

車道及加、減速車道。爬坡道、輔助車道及出口專用車道

與主線車道之間亦繪設此種標線。

替代道路指示標誌

指示替代道路之道路編

號、地名、行車方向

指示前有收費站及距離
公路收費站預告標誌

指示前有服務區及距離

服務區預告標誌

指示行車路段內收聽

路況廣播之頻率

路況廣播標誌 指示通往觀光地

區應行駛之出口

觀光地區出口
預告標誌

替代路線

活動型拒馬

設 於 道 路 交 通 阻 斷

處，用以導引改道

交通錐

設 於 道 路 交 通 阻 斷

處，用以分隔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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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禁止變換車道線

為雙白實線，用以分隔同向車道，雙邊禁止變換車

道。

●公路行車安全距離辨識標線

用以提供車輛駕駛人保持安全行車距離之參考。另高

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隧道路段基於行車安全需要，得使

用楔形安全距離辨識標線，並得配合設置綠色行車指

示性質告示牌。正常情況下，應可同時看到同車道上

的�個楔形線，即是與前車保持適當的安全間距。

●單邊禁止變換車道線

為白實線配合白虛線，在實線側之車輛禁止變換車

道，在虛線側之車輛允許變換車道。

車道線→

穿越虛線→

分向限制線→

主線車道

加速車道

槽化線→

安全距離
參考起點 50 m 100 m

路面邊線 公路安全行車
距離辨識標線

車道線

楔形安全距離辨識標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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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妥善規劃行程
          及備妥e通機、回數票

● 規劃行程

查閱地圖，或上網瀏覽高速公路

局網站(www.freeway.gov.tw)查

詢主要公路路線圖。妥善規劃行

車路線、沿途休憩的服務區（休

息站）及進出交流道的位置。

● 備妥e通機、回數票

為加速車輛通過收費站之速度，

應事先備妥e通機（及電子收費票

證卡）、回數票或現金，並依正

確車道行駛，避免在收費站區突

然迴車、倒車、變換車道。

回數票除可在高速公路沿線服務

區及收費站購買外，各地郵局及

公民營加油站亦有代售。

●  e通機狀況確認

若您為e通機用戶，提醒您上高速

公 路 前 務 必 確 認 e 通 機 與 卡 片 狀

況（例如：電池電量、卡片餘額

等），以防未扣款成功。

提醒您！
未依規定行駛指定車道繳費過站，
罰駕駛人新台幣600元-��00元。

● 駕駛前禁止喝酒。

● 駕駛時間不得連續超過八

小時。

● 注 意 身 心 狀 況 ： 精 神 不

好、身體不適及吃藥後有

昏 睡 的 情 形 均 不 適 合 開

車。

● 掌握防衛駕駛要領，有遵

守法規的精神、並且要有

駕駛道德。

一.睡眠充足精神飽滿 

貳、行駛高速公路前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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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時車輛應該定期保養，若有故障應即時送修處理

四.做好車輛安全檢查

●貨物裝載

貨車駕駛人應注意裝載貨物是否超載（超重、長、

寬、高）。裝載物品應嚴密覆蓋、捆紮牢固，不得

有滲漏、飛散或墜落情形。

提醒您！
●五油：�.燃料油 �.機油 �.動力方向油 �.煞車油

    5.變速箱油

●四燈：�.頭燈 �.方向燈 �.煞車燈 �.倒車燈

●三水：�.水箱水 �.電瓶水 �.車窗清潔液

● 行前檢查

□ 照後鏡位置

□擋風玻璃是否乾淨？

□雨刷是否正常？

□機油夠嗎？

□燈光有無故障？

□冷卻水夠嗎？

□ 車胎是否正常？

□煞車燈及方向燈是否正常？

□有備胎嗎？

□燃料夠嗎？

□ 煞車是否良好？

□方向盤穩定嗎？

□車輛故障標誌是否攜帶？

照後鏡位置

擋風玻璃是否乾淨？

雨刷是否正常？

機油夠嗎？

燈光有無故障？

冷卻水夠嗎？

 車胎是否正常？

煞車燈及方向燈是否正常？

有備胎嗎？

燃料夠嗎？

煞車是否良好？ 方向盤穩定嗎？

車輛故障標誌

是否攜帶？

三.蒐集資訊掌握路況
出發前，應善用各種管道查詢路況

資訊，以確實掌握路況：

●高速公路局網站(www.freeway. 

gov.tw)可查詢北、中、南區各國

道路網之即時路況資訊及其他行

車資訊。

● 以 市 內 電 話 或 行 動 電 話 均 可 撥

「��68」查詢國道路況資訊，包

含車速級別和即時事件。

● 收聽警廣交通網，以利瞭解計畫

路線及整體路網交通狀況。

1968

（一） 調頻全國治安交通網

台北台南高雄......FM�0�.�

苗栗發射台.........FM�05.�

花蓮、台東.........FM�0�.�

舞鶴發射台.........FM�06.5

（二） 調頻地區治安交通網

台北台...............FM��.�

花蓮、台東.........FM��.�

高雄台...............FM��.�

警 察 廣 播 電 台 收 聽 頻 率 表

警察廣播電台請您提供路況：0800-000-���

宜蘭台...............FM�0�.�

台中台...............FM��.5

（三） 調幅地區治安交通網

新竹台................AM�5��

台南台................AM����

高雄台................AM8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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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第��條�項規定

「小客車附載幼童應安置於安全椅」，違

者罰駕駛人新台幣�500元。

國外實驗證明，當�0公斤重的兒童在時速

� 0 公 里 的 車 上 遭 到 正 面 衝 擊 時 ， 由 於 慣

性定律，兒童將瞬間產生�0倍（約�00公

斤）往前衝的力量，如果父母抱著孩子坐

在前座，即使再強壯的手臂，也無法抱住

孩子，兒童可能瞬間拋出車外，或撞上擋

風玻璃。因此，如能正確地使用兒童安全

座椅，可有效降低兒童車禍時潛在傷亡率7

成以上。

不同年齡層的兒童使用安全椅之方式：

● 年齡在�歲以下或體重未達�0公斤之嬰

兒，應放置於車輛後座之嬰兒用臥床。

● 年齡逾�歲至�歲以下且體重在�0公斤以

上至�8公斤以下之幼童，應坐於車輛後

座之兒童用座椅。

● 年齡逾�歲至��歲以下或體重逾�8公斤

至�6公斤以下之兒童，應坐於車輛後座

並妥善使用安全帶。

● 每一安全椅以乘坐一位幼童為限。

六.為幼童準備兒童安全椅

 前 座 駕 駛 及 乘 客 ， 依 法 應 繫 上 安 全 帶 。 後 座 乘

客，為維護行車安全，建議繫上安全帶。

老 人 、 孕 婦 及 兒 童 應 坐 後 座 ， 並 建 議 繫 上 安 全

帶，幼童應乘坐兒童安全椅。

 ●安全帶正確繫法：

�.安全帶不可繫得太緊。

�. 安全帶肩帶應橫過胸部並跨過肩部，而非頸

部。安全帶腰帶應儘量往下拉，放在下腹。

�. 孕婦繫安全帶時，腰帶應儘量放低，貼緊臀骨

處，避免撞擊時以腹部受力。

五.妥善使用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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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進入高速公路
● 行駛匝道時注意事項：

�. 確實遵守匝道管制號誌指示行車，紅燈時應減速

停車等待。

�. 不得在匝道上超車、倒車或逆向行駛。  

● 依據地方道路設置之高速公路指引標誌之方向

駛往高速公路交流道。

● 依交流道入口處所設置之國道路線標誌及

「東」、「西」、「南」、「北」方向指示標

誌，進入正確之匝道入口駛入高速公路。

一. 進入高速公路前
參、安全行駛高速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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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行駛在高速公路上

進入高速公路後應遵守相關交通法規、沿途設置

的各項標誌、標線、號誌的指示，或公路警察的

指揮行車。並應注意下列各項：

（一）選擇正確車道行駛

（二）遵守「速限標誌」指示行駛

（三）保持安全距離

（四）小心變換車道

（五）小心超車

●由匝道匯入主線車道時，應注意事項：

�. 應先利用加速車道提高車速，並啟亮方向燈，於

確認安全無虞且不妨礙其他車輛正常行駛時，再

伺機由加速車道匯入主線車道。

�. 外側車道車輛，應注意由匝道匯入之車輛，並予

適當禮讓。 

外側車道車輛，應注意由匝道匯入之車輛，
並予適當禮讓

入口匝道

加速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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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選擇正確車道行駛
高速公路車道的使用規定，是依據不同車種（大、小型

車）、不同車速（快、慢速）的車輛，應分道行駛之原

則而訂定。目的是為了增加車流的穩定及行車安全。特

別提醒您「內側道為超車道、快車道」，「慢速車應行

駛外側車道」等觀念。

�.高速公路慢速車定義

 (�)在最高速限每小時�0公里以上路段， 行駛速度低於

每小時80公里之汽車。

�.車道使用規定

(�)內側車道為超車道，超車後如有安全距離應駛回原

車道。如未駛回原車道，致堵塞超車道行車時，將

加重處罰。

 (�)小型車可以最高速限行駛於內側車道。

 (�)慢速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，但可以暫時利用緊鄰外

側車道之車道超越前車。

 (�)大型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，但可以暫時利用緊鄰外

側車道之車道超越前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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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各主要路段一般車輛速限

      路線                   路段                速限(公里/小時)

國道�號 全線 �00   

國道�號 機場系統交流道以西 �0

 機場系統交流道以東 �00

國道�號 中和交流道以北 �0

 中和交流道-土城交流道 �00

 土城交流道以南 ��0

國道�甲 全線 80

國道�號 全線 �0

國道5號 頭城交流道以北(雪山隧道除外) 80

 頭城交流道以南 �0

國道8號 南���鄉道以西 80

 南���鄉道以東 �00

國道�0號 仁武交流道以西 80

 仁武交流道以東 �0

註： �. 本表係依據交通部��年�月�5日核定之速限，行車時仍請依當地設
置之速限標誌指示行駛，切勿超速。

 �.國道�0號速限於��年�月�日調整，國道5號速限於�6年�0月�日調 
整。

 �.國道5號雪山隧道速限為每小時70公里。

 �.最新速限表可上高速公路局網站查詢。

（二）遵守「速限標誌」指示行駛
高 速 公 路 速 限 之 規 定 ， 主 要 係 考 量 行 車 安 全 因

素。高速公路設計時，即依據車輛因素及道路條

件分別訂定設計速率（最大容許安全範圍），訂

定速限時則依據「速限不得高於設計速率」之原

則訂定。

行車速率若超過速限，即超過安全範圍，增加潛

在危險因素，因此行車途中請依速限標誌指示行

駛，切勿超速。

提醒您：
�. 國道各主要路段一般車輛速限如下表。

�. 一般車輛速限為每小時�00及��0公里路段，總

重�0公噸以上大貨車，速限均降為�0公里。

�. 國道沿線各交流道入口約�00∼�00公尺處、

特殊路段（如施工路段、收費站區、多隧道路

段）及速率變化處等均設有速限標誌牌，行車

時應依當地設置之速限標誌指示行駛。

�. 遇 有 濃 霧 （ 煙 ） 、 強 風 、 大 雨 或 其 他 特 殊 狀

況，致能見度低時，應酌量降低車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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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小心變換車道
�.行駛高速公路途中不得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。

�. 如欲變換車道時，應先顯示方向燈，告知前後左右車

輛，再查看後視鏡，確定死角部分沒有其他車輛，再

行變換車道。

�. 欲變換之車道內，若安全距離不夠時，請勿強行駛

入。

行駛高速公路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者，

罰駕駛人新台幣�000-6000元。

提醒您！

◎車輛行駛於國道5號「雪山隧道」，在正常情形下，

應保持5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。如因隧道內道路

壅塞、事故或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�0公

里或停止時，仍應保持�0公尺以上安全距離。

�.以行車時間計算安全距離

跟隨前車通過某一定點（如標誌、燈桿）的間隔時

間，小型車應至少有�秒鐘之時距，大型車應至少有�

秒鐘之時距。

（三）保持安全距離
行車保持安全距離，才有足夠的時間來應變突發的狀況，千

萬不可跟車太近。尤其天雨路滑或路面潮溼，濃霧、強風、

大雨等天候欠佳狀況、夜間行駛及行車於下坡路段、隧道內

等特殊狀況，安全距離應適度的增加。

為維護您及其他人的安全，行駛於高速公路時，務必與前車

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。

《如何計算安全距離》

�.以行駛速度計算安全距離

◎ 小型車應與前車至少保持「速度除以�」的距離(單位為公

尺)

◎ 大型車應與前車至少保持「速度減�0」的距離(單位為公

尺)

◎ 不同行駛速度下與前車應保持之最小安全距離如下表：

速度÷2

速度－20

車速(公里/小時)

                小型車

                大型車

60   70   80    �0    �00    ��0

�0   �5   �0    �5     50      55

�0   50   60    70     80      �0

最小距離
 （公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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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放路肩後之車道配置圖

 (�)開放之路肩主要提供駛入及駛離高速公路之車流

交織空間，為安全計，於主線直行非駛離高速公

路之車輛應儘量避免行駛開放之路肩，而駛入高

速公路之車輛應儘速駛入主線車道行駛。

 (�) 民眾於該路段行駛時，應減速慢行及注意與鄰車

之距離，並遵守現場員警之指揮。另因路肩寬度

不若正常車道，若該時段內主線交通狀況仍可維

持順暢時，建議仍行駛主線車道。

路肩通行起點

路肩通行終點
前預告

路肩通行終點

禁行路肩

（五）小心超車
�. 如欲超越前車，於變換車道加速至安全距離後，再顯示方

向燈，駛回原行車道。（千萬不要以為車頭過車身就過

了）

�. 前行車輛的速度，已達到該路段之最高速限時，請勿超

車。

�. 以當時的行車速度，估計所需之超車時間及距離，在安全

無虞之原則下，才可超車。

�. 駕駛人要有「能不超車，就不

超 車 」 的 安 全 邊 際 觀 念 ，

千 萬 不 要 賭 氣 ， 彼

此 超 越 或 競 駛 搶

先，更不可在高

速 公 路 上 『 飆

車』。

（六）時段性開放路肩供小型車通行
�.因應尖峰時間大量車流，部份路段時段性開放路肩通

行，增加道路容量，提供車輛交織之空間。因道路條

件，時段性開放通行之路肩僅限小型車行駛。

�. 注意事項：

 (�)開放路肩路段之起、終點皆設置相關標誌請用路人

特 別 注 意 ， 並 於 通 過 開 放 路 段 後 駛 回 正 常 車 道 行

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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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 依據設於出口減速車道起點上

游�00公尺、�00公尺、�00公

尺處之出口距離辨識告示牌，

啟亮右轉方向燈，駛入減速車

道減速後，經匝道駛離高速公

路。

四.駛離高速公路

�. 欲駛離高速公路之車輛，應先確認好將駛出之交

流道，依據出口前�公里、�公里（右線）及500

公尺（↗）處設置之出口預告標誌，駛入外側車

道。

1

2

4

3
原車道配置圖

闢設輔助車道後之車道配置圖

（七）闢設輔助車道
�.利用現有路幅，透過調整車道及路肩之寬度，以車道

重新佈設方式，增設輔助車道。

�. 注意事項：闢設輔助車道之路段，因車道數重新調

整，車道寬度較窄，呼籲民眾於該路段行駛時，應小

心駕駛，如有緊急停車之需要時，請駛入避車彎或儘

量靠邊停車，儘速與本局交控中心連繫尋求協助，並

遵守現場員警之指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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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選擇正確車道行駛

不同車種（大、小型車）不同車速（快、慢

速）之車輛，應依規定行駛正確車道。慢速

車切勿佔用內側車道，以免妨礙後行車輛之

行駛。

●保持安全距離

保持安全距離，才有足夠時間應變，千萬不

可跟車太近。視線不良或前有運送危險物品

車輛時，應加長跟車距離。

●行駛中不可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

行車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，容易影響駕駛

人的專注力，危及行車安全。

●開大燈行駛

不良天候及夜間行車，應開啟大燈行車，以

維行車安全。

五.安全防衛駕駛

環道速限 一般匝道速限 系統交流道匝道速限

�.當外側車道為出口專用車道時，應於看見第二道「外側

車道出口專用」時，預為減速，以順利銜接出口匝道。

�.匝道速限：一般交流道出口匝道速限50公里／小時、環

道速限�0公里／小時、系統交流道速限60公里／小時。

減速車道

外側車道

出口匝道

（系統交流道：指高、快速公路與高速公路連接的交流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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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行經收費站
● 預告標誌

收 費 站 前 約 � 公 里 處 設 有 「 準 備 停

車，收費站�公里」預告標誌，提醒

用路人前方有收費站。

● 逐漸減速停車

車輛行經收費站區，應依速限標誌

指示逐漸減速，以利停車繳費。

● 選擇正確車道

�.為加速車輛通過收費站之速度，應

事先備妥e通機（及電子收費票證

卡）、回數票或現金，並依正確車

道行駛，避免在收費站區突然變換

車道。

�.收費站前約�公里處設有「電子收

費小型車靠左」及「限依指定車道

繳費過站」之標誌，提醒用路人及

早選擇正確車道。

�.電子收費車輛可對準地上楔形箭頭

循序過站。

●行經交流道區  

行經交流道區時，外側車道的車輛，應注意由匝

道匯入之車輛，並予適當禮讓。

●避開危險性高之車輛  

儘量避開捆紮不牢固或游移不定的車輛，以降低

行車危險。情況許可下，亦請儘速通知本局交控

中心或公路警察處理。

●與大型車並行時，請緊握方向盤

大型車輛通過時，猶如唧筒吸走空氣，隨後會產

生強大吸力，行駛其旁的小型車，如果未能及時

穩住方向盤，可能產生失控或擦撞，請小型車駕

駛小心防範。

●雨天時，小型車應儘量迴避大型車

大型車超越小型車時，其輪胎所捲起之水霧時常

讓小型車駕駛頓時失去能見度，產生極為危險之

情 況 。 不 得 已 遭 此 情 況 時 應 保 持 鎮 定 握 緊 方 向

盤，加速雨刷清除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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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行經地磅站
車輛之機件設計均有一定之載重限制，若超載行駛將

影響車輛正常操作，危及大眾行車安全。故設置地磅

主要目的是稽查取締違規超載之車輛，以維護大家行

的安全。

地磅站之種類：靜態地磅、動態地磅+靜態地磅。

● 靜態地磅

 國道沿線各收費站均設置靜態地磅站。

�.進入地磅站 

請減速慢行，遵照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進入

地磅站，緩緩煞車，於磅台上停車過磅。

�.駛出地磅站

依照顯示板顯示及鈴聲或操作人員之指揮，緩

緩起步，駛離磅台。如有超載行為，依法舉發

及卸貨分裝。

�. 待磅車輛應停於停止線前等待；等前行過磅車輛

駛離磅台後，再緩緩駛入磅台過磅。

◎ 「持回數票小型車」收費區限持回數票小型車專用，且不販售回數票。

◎ 通過「電子收費ETC車道」區，限速50公里。

◎ 應依指定車道過站，違者罰駕駛人新台幣600-1200元。

◎ 未申裝e通機行駛ET C車道，罰汽車所有人新台幣600-1200元，並需補繳通

行費，經通知後未於期限內補繳，處罰汽車所有人新台幣3000-6000元。

◎ 目前依規定仍為一機(e通機)一車使用。使用非登記所屬之e通機，將視同

未申裝e通機過站，罰600-1200元。

◎ 若您為e通機用戶，提醒您上高速公路前務必確認e通機與卡片狀況(例如： 

 電池電量、卡片餘額等)，以防未扣款成功。

提醒您！

● 駛入收費站區

收費站收費區分為「電子收費ETC」收費區，為白底

黑字標題，供裝設e通機車輛依車型指示牌駛入指定

車道過站。「持回數票 小型車」收費區為藍底白字標

題，限持回數票小型車繳費通過。「現金/回數票」收

費區為黃綠底藍字標題，供持現金或回數票之車輛，

依車型指示牌駛入指定車道繳費過站。

● 駛離收費站區

繳費後逐漸加速離站，並依序匯回主線車道。

現金╱回數票

小型車收費區

持回數票小型車

收費區

電子收費

小型車

收費區

電子收費

大型車

收費區

現金╱回數票

大型車收費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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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送危險物品車輛：

�. 應確實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�條

之各項管制規定，作好各項安全防護

措施。

�.  行駛高速公路時，應特別注意事項：

   (�) 行經高速公路時，除另有公告外，

應 行 駛 外 側 車 道 ， 並 禁 止 變 換 車

道。

   (�) 載運危險物品車輛(含空車)禁行路

段、時段如下： 

     禁行路段

國道�號： 汐止至五股高架道路。 

 國道�號： 基 金 交 流 道 至 中 和 交 流

道。

  大溪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。

  竹崎交流道至中埔交流道。 

  田寮交流道至燕巢系統交流道。 

國道�甲：台北端至深坑端。 

國道5號：南港系統交流道至頭城交流道。

註：國道�號基金交流道至汐止系統交流道路段，申

請後有條件開放通行。

禁行時段

除前述禁行路段外，其他准許通行路段，載運毒性

氣體車輛(含空車)僅限於白天(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)

運送。 

一般車輛與運送危險物品車輛，應保持更長
的安全距離。

提醒您！

八.危險物品運送及相關注意事項●  動態地磅+靜態地磅

 國道�號後龍、大甲、名間、古坑、白河、善化、田寮、

竹田及國道5號蘇澳等收費站南、北雙向除設置靜態地

磅，並於靜態地磅前方設置篩選式動態地磅。

�.進入動態地磅

   (�) 進入地磅專用車道後，應依速限標誌減速通過動態

地磅，再依照號誌、標誌指示駛離地磅站區（綠

燈，未超載）或進入靜態地磅再次過磅（紅燈，可

能超載）。

   (�) 行經動態地磅區應避免急遽加速、減速，任何不正

常過磅行為，將會導引至靜態地磅再次過磅。

�.進入靜態地磅

    經靜態地磅再次過磅，如有超載行為，依法舉發及卸

貨分裝。

未超載，可駛離

疑似超載，須進
入靜態地磅

進入靜態地磅，再次過磅

 動態地磅

靜態地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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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地區5、6月屬梅雨季節、7-�月屬颱風季節，天

候不穩定且常伴隨豪雨發生。高速公路行車速度較

快，一旦發生事故其嚴重性比一般道路還高，雨中行

車具有高度危險性，尤在細雨綿綿或豪雨驟降時，能

見度往往偏低，影響行車視距甚鉅，另地面有水漂現

象致輪胎對地摩擦減低，極易發生連環交通事故。

雨季行車注意事項: 

●行前應特別檢查雨刷功能及輪胎紋深度是否大於�.6

公釐。

●雨中行車請隨時開亮大燈，能見度不佳時，應再啟

亮霧燈及危險警告燈，以提醒後方來車；如能見度

太差時，應從最近之交流道駛離高速公路，請避免

將車輛停於路肩上。

●雨中行車時，應保持較長的跟車距離，小心駕駛並

避免變換車道，切勿緊急煞車或將車輛停於車道

上，以維護行車安全。

●行車時遇打滑(水漂)時，請駕駛人不要急踩煞車減

速，保持車向正前方及方向盤穩定，並放開油門。

二.多雨路段肆、特殊路況之行車

一.霧區路段

台灣因地形因素極易於冬、春兩季

發生霧之情形，起霧時間由夜間

至次日清晨最多，且隨著氣流四

處飄移，其中尤以大霧或濃霧之

能見度均在500公尺以下，對行

車視線影響甚大，駕駛人如事先

未能採取適當應變措施，極易造成

重大交通事故。

用路人行駛高速公路遇到濃霧時應注意下列各

點，以確保行車安全。

● 能見度不佳時，應即開亮大燈、霧燈及危險警

告燈，以提醒後方來車；如能見度太差時，應

從最近之交流道駛離高速公路，請避免將車輛

停於路肩上。

● 霧中行車時，應保持較長的跟車距離，小心駕

駛並避免變換車道，切勿緊急煞車或將車輛停

於車道上，以維護行車安全。

● 行車途中隨時收聽警察廣播電台路況報導，注

意高速公路沿線提供之資訊提早獲知路況，俾

能事先有心理準備，及採取因應防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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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消防設備

在隧道壁上每隔50公尺設置消防設施乙套，並在隧道

入、出口處附近各設有消防栓乙座。

消防設備計有火警警示燈、手動火警通報按鈕、消防

水帶乙組及手提式乾粉滅火器兩具，均置於隧道壁右

側較低處之消防設施內，取用方便。

遇有火災時，供管理者或用路人在消防隊未到達前，

從事初期滅火工作。

●逃生指引設備

懸掛於隧道兩側較高處，標示有逃生方向及距離，事

故發生時，用以指引隧道內車輛及人員緊急疏散。

�.逃生指示標誌

隧道內每隔�00公尺設置乙只，標示距

前後連絡隧道之距離。

�.緊急出口指示標誌

設在車行連絡隧道或人行連絡隧道的入

口，指引用路人避難逃生。

三.隧道路段
隧道為一封閉區間，隧道內又無路肩，因此行車安全

特別重要。為維護隧道路段行車安全，隧道內設有各

種交通控制、機電設備及交通工程設施，如：照明

設備、消防設備、逃生指引設備、車行(人行)連絡隧

道、緊急電話、通風設備、播音設備、資訊顯示設備

等，請用路人注意及配合。

●照明設備

懸掛於隧道頂端或兩側，依隧道內外的光線差異

自動調整照明亮度，提供隧道內照明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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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通風設備

隧道內頂端設有通風機，平常可維持隧道內空氣品質，但在

火災發生時，通風機將煙霧向順行車方向導出，用路人應往

事故地點上風處(逆行車方向)疏散。

雪山隧道長達��.�

公里，為維持隧道

內空氣品質，除設

有通風機外，另設

有三座通風豎井，

以利將新鮮空氣引

入 隧 道 內 ， 及 將

隧道內污濁空氣排

出。

雪山隧道示意圖

●車行（人行）連絡隧道

隧道發生緊急事故時，人行連絡隧道是供用路人逃生

用。車行連絡隧道則需在現場警察指揮下，供車輛疏

散之用。

隧道內人行連絡隧道約每隔�50公尺設置乙座。車行連

絡隧道，約每隔��00公尺設置乙座。

●緊急電話

提 供 用 路 人 緊 急 求 援 之 用 ，

除 在 隧 道 入 口 及 出 口 附 近 各

設 有 一 座 外 ， 隧 道 內 每 隔 約

�75~�00公尺設置乙座。

使用路邊緊急電話時，拿起電

話聽筒不必投幣，即可與交控

中 心 人 員 通 話 ， 請 求 救 援 服

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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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。

隧道行車應注意事項：

●進入隧道前

●行駛高速公路應裝載穩妥、捆紮牢固。

●行前應檢視車輛水箱溫度。

●確實遵循車道管制號誌及資訊可變標誌之指示。

●隧道內開大燈。

●將收音機打開調至FM警察廣播電台。

請注意!

�.國道5號「石碇交流道至頭城交流道」雙向採二階段通

車，第一階段(通車初期)於�5年6月�6日開放小型車通

行，第二階段於�6年��月�5日開放大客車通行，不開

放大貨車通行。

�.前述路段禁止載運危險物品、超長、超寬、超高、超重

車輛行駛。

隧道安全設施示意圖

●播音設備

隧 道 內 設 F M 警 廣 路 況 播 放 設 備 （ 雪 山 隧 道 為 F M 全 頻

道），與每50公尺設置播音喇叭，當隧道內遇突發狀況

時，交控中心經由廣播設備，指引用路人應變措施。

●車道管制號誌

設於隧道入口處及隧道內，當顯示綠色↓時，表示該車道

可正常通行，當車道施工或因事故封閉時，將亮起紅色

╳，表示該車道禁止車輛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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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施工路段

● 行經施工路段，注意管制狀況、車道縮減，並遵

循標誌、標線、拒馬、交通錐等交通管制設施的

導引行車。

● 遵循施工路段速限標誌指示小心駕駛，勿任意變

換車道，並注意前方車輛狀況。

●遇有行車速度較慢時，請耐心依序行駛。

◎隧道出入口設有迴車道，除供緊急狀況、巡邏警車、 

   救援車輛使用外，禁止迴轉。

 ◎ 運送危險物品車輛（含空車），禁止行駛國道隧道路

段。

提醒您！

(二)行駛於隧道內

�.隧道內禁止變換車道。

�.依車道管制號誌、資訊可變標誌、速限標誌及柵     

欄指示行駛或停車。

�.行駛中隨時注意前方行車動態，並保持安全距離。

請注意!

車輛行駛於「雪山隧道」，在正常情形下，應保持

5 0 公 尺 以 上 之 行 車 安 全 距 離 。 如 因 隧 道 內 道 路 壅

塞、事故或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�0公

里或停止時，仍應保持�0公尺以上安全距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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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爬坡道路段及長陡下坡路段

爬坡道標誌、標線佈設示意圖

穿越虛線爬坡道

●爬坡道路段

�.爬坡道標誌、標線佈設如下圖

�. 車輛行駛於設有爬坡道之長陡坡路段，其時速

低於最低速限時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應行駛爬

坡道，並禁止變換車道。

�.行駛主線車道之車輛，禁止利用爬坡道超車。

看到此標誌時，表示前方�50公尺處為爬坡道起點。

● 遇前方交通事故而有壅塞時，請注意交通狀況耐

心依序行駛，並遵守現場公路警察指揮行駛。

●切勿任意插隊或變換車道，影響車流秩序，

● 尤其不可貪圖一時之快而行駛路肩，妨礙救援車

輛到達現場進行搶救。

● 經 過 事 故 現 場 請 快 速 通 過 ， 勿 因 好 奇 而 減 速 觀

看，以免影響後續車流順行，及發生危險。

六.事故路段

● 注 意 高 速 公 路 沿 線 資 訊 可 變 標 誌 顯 示 的 路 況 資

訊，及收聽警廣路況報導，考慮行駛替代道路避

開壅塞路段。

● 行車途中遇交通壅塞，請注意前方交通狀況，預

為減速，耐心依序行駛。尤其不可貪圖一時之快

而行駛路肩。

● 現 場 如 有 警 察 指

揮，應遵守警察指

揮行駛。

● 切勿任意插隊或變

換車道，影響車流

秩序。

五.壅塞路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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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車輛故障處理

�. 遇有車輛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時，

應先啟亮方向燈，將車輛逐漸滑離車道停在路肩

上，再啟亮危險警告燈，並在車輛後方50∼�00

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警示後方來車。

�. 前項情形汽車無法滑離車道時，除應依規定啟亮

危險警告燈及於車輛後方�00公尺處豎立車輛故

障標誌外，應即通知警方協助處理。

�. 待援期間，車上所有乘員都應下車至安全處所待

援。利用路邊緊急電話或撥打0800-008-�56免

付費路況通報電話，向交控中心請求救援服務。

�. 待援期間，亦可向經過之巡邏警車或高速公路局

特約拖救車（辨識方法請參考附錄三）請求救援

服務。

伍、高速公路緊急狀況處理

50-�00Ｍ

●長陡下坡路段

�. 國道長陡下坡路段之里程如下：

   國道�號三義南下，�5�.5∼�5�.5公里

   國道�號林口北上，�0.�∼�8公里

�. 載重之大貨車、大客貨兩用車、聯結車，行

駛於長陡坡之下坡路段，除有特殊狀況外，

應行駛外側車道，並禁止變換車道。

�. 下坡加速度較快，煞車距離較長，請注意行

車速度，勿超速行駛，並與前車保持適當的

安全距離。

�. 應使用適當之低速檔，並禁止以空檔滑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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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危險物品車輛事故之緊急應變
用 路 人 若 於 高 速 公 路 上 發 現 運 送 危 險 物 品 車 輛

（如油罐車）有洩漏或燃燒的狀況時，請儘速通

報相關單位。

●  通報方式

�. 利用路邊緊急電話或撥0800-008-�56向交控

中心通報。

�.撥��0或���通報地區警察局或消防隊。

�. 撥0800-000-���通報警察廣播電台，該電台

將會轉知相關單位。

●  通報內容

�.地點（國道路線、里程、方向）。

�.車型、車號及車輛所屬公司。

�.事故情形（翻覆、洩漏或燃燒）。

�. 儘可能通報危險物品標示牌上之危險物品名

稱、聯合國物質編號、緊急聯絡電話。

用路人完成通報後，切勿停留現場觀看，若交通

仍可通行，應儘速駛離現場，若交通已受阻，應

遵從現場救災人員指揮疏散或改道行駛，以避免

危及個人生命安全及妨礙救災作業。

危險物品標誌牌為反光材質製作之菱形牌面。常

見標誌圖案：

提醒您！

二.交通事故處理

● 交通事故之通報

在高速公路上若發生交通事故，可利用路邊緊急電

話或使用行動電話撥0800-008-�56向交控中心轉請

公路警察隊前來處理。

●交通事故處理

�. 輕微交通事故：

(�) 肇因單純無人受傷或死亡，且車輛毀損輕微

（尚能行駛）之交通事故，應先將各車之四個

車輪或車角，以噴漆、蠟筆或堅硬物在地上標

繪定位後，迅速將車輛移置路肩不妨礙交通處

所並啟亮危險警告燈，於車後方約�00公尺處

豎立車輛故障標誌，並報告警察機關。

(�)若當事人自行和解者，得不報告警察機關。

�. 一般交通事故：

為處理人員蒐證、調查之需，應保留現場，立即

報警處理，在警方人員未到達現場前應先啟亮危

險警告燈，並在車輛後方約�00公尺處，豎立車輛

故障標誌，以免阻礙交通及再次發生事故。

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�條第二項規定：

汽車駕駛人駕車肇事，無人受傷或死亡且車輛尚

能行駛而不儘速將車輛位置標繪移置路邊者，

罰駕駛人新台幣600–�800元。

提醒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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隧道為一封閉性空間，一旦發生事故，極可能造成嚴重

災害。故須特別重視行車安全及突發狀況的處理。

●緊急事件

隧道發生緊急事件，交控中心將會啟動應變計畫，用

路人應依車道管制號誌、資訊可變標誌、隧道廣播之

指示行駛。

●一般事故及車輛故障

�.儘量將車輛停於路邊每隔��00公尺設置之緊急停車

彎或緊靠路側。

�.顯示危險警告燈，並於後方�00公尺處放置車輛故

障標誌。

�.儘速利用路邊緊急電話通報相關單位處理。

�.待援時，車內乘員須退至其他安全處所，以免二次

事故。

四.隧道內緊急應變
●  運送危險物品車輛辨別方式

載運危險物品車輛之左右兩側均噴繪有公司名

稱及懸掛或黏貼有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；後

方亦黏貼有危險物品標誌及標示牌。危險物品

標示牌上標明有危險物品名稱、聯合國物質編

號及緊急聯絡電話。

→危險物品名稱

→聯合國物質編號

→緊急聯絡電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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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.迅速進入每隔�50公尺設

置一處之連絡隧道，利

用緊急電話與行控中心

聯繫，並聽從其指揮。

�0M�0M

�.長隧道(�公里以上)火災

(�).車輛應迅速往隧道兩側停靠，

以利救災車輛進入。

(�).逃生時應往反車行方向逃

生 ， 以 遠 離 黑 煙 ， 或 依

照FM廣播、隧道廣播指

示逃生。

�0M

(�).停車熄火，鑰匙留置車內，並不得

上鎖，以便救災人員移置車輛。

(�).所有人員應立即下車，下車時帶走

貴重物品。透過路邊緊急電話、行

動電話通報相關單位，或按下消防

栓箱上之「火警通報按鈕」，視情

況許可協助救災或迅速逃生。

●隧道火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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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

交 通 控 制 系 統 是 高 速 公 路 智 慧 化 推 動 的 基 礎 建

設，目標是紓解嚴重壅塞問題、加速處理交通事

故、提供行旅交通資訊、解決行旅突發困難並作

為研擬交通改善方案之主要依據。

交通控制系統依功能分為主要有資料收集及資訊

顯示及管制子系統。

●資料收集子系統

�.閉路電視攝影機

設於收費站、隧道、高架道路及主要

交流道，用以攝取即時路況影像。

�.路邊緊急電話

一般路段兩側每�公里、隧道內每�00

公尺、高架路段每500公尺設置乙座，

以直接通話方式提供用路人求援。

�.車輛偵測器

設於主線及交流道進出口匝道、兩交

流道間及潛在危險路段，應用電磁感

應、影像或超音波等方式，偵測計算

交通流量、佔量、速率、車種及車距

等。

�.天候（濃霧、強風、大雨）偵測器

設於天候不良路段，偵測天候變化。

陸、高速公路資訊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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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一般隧道火災

(�). 車輛發生火災時應先將車輛靠邊停放，如情況許可，

儘量使用自備滅火設備或隧道消防箱內設備滅火。

(�). 按消防箱上手動火警通報按鈕或利用最近的路邊緊急

電話向交控中心通報。

(�).車內 人員全數下車儘速往逆行車方向撤離。

(�). 如交控中心透過廣播設備提供訊息時，請配合指示疏

散。現場有警察或救援人員時，人員及車輛應遵從指

揮撤離災區。

長隧道遇有火災：�.車輛靠邊停放

  �.停車熄火

  �.留下車鑰匙

  �.人員儘速離開

  5.往逆行車方向逃生

  6.進入連絡隧道待援

提醒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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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多功能警示標誌（MAS )

於主線車道採門架式設置，可提供限速、路況、

天候等多功能文字或圖形之顯示。

�.旅行時間標誌板

預估通達近、中程交流道之時間(分鐘)。

●資訊顯示及管制子系統

�.資訊可變標誌

設於交流道出口、隧道入口、收費站、天候不良

路段及多事故路段，提供用路人前方即時路況。

�.速限可變標誌

設於天候不良路段及隧道路段，可依據交通狀況實

施速率管制，增進行車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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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全彩顯示板

設於服務區之戶外大型全彩顯示板，可提供即時路

況或資訊。 

5.車道管制號誌

設於隧道入口前及隧道內，平時顯示綠色箭頭表示

該車道可通行，發生事件或施工須封閉車道時，則

顯示紅色叉號表示該車道禁止通行。 

6.匝道管制號誌

於匝道入口設紅綠燈，用以調節進入高速公路之

車輛，使主線行車更加順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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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.路況影像：可查詢高速公路路段即 

時路況影像。

● ��68國道即時交通資訊語音查詢系

統

可撥「��68」國道即時交通資訊語

音查詢電話，再依語音導引，清楚

地說出欲查詢之「國道起、訖交流

道」名稱或以按鍵查詢，即可收聽所

需車速及即時事件資訊。

● 路況廣播服務

�. 由本局提供即時路況資訊，警廣全

國交通網配合播報服務用路人。

�. 隧 道 內 建 置 警 廣 F M 頻 道 播 放 系

統，遇緊急事件時可自交控中心插

播緊急應變語音。

● 國道即時路況資料庫

本局將資料庫開放供政府機關、學術

研究團體、經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

或網路系統業者提出申請，服務大

眾。

二.便民即時路況資訊提供

●路況查詢電腦

目前設於服務區及桃園

機場，以整體路網圖提

供查詢道路行車狀況、

旅行時間、建議路線及

事件資訊。

●網際網路系統

�. 即時路況：可查詢國

道及省道台66、76、

8 � 、 8 6 、 8 8 等 路 段

之平均車速、壅塞狀

況及交通管制／事件

資訊等。

●WAP手機上網查詢路況：http://wap.nfreeway.gov.tw/

交控系統自蒐集或人工輸入之資料，經中央主電

腦處理分析，除輸出至資訊顯示子系統顯示路況

資訊外，並藉電信網路提供便民即時路況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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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重大違規行為外，高速公路較常見之違規

行為如下：

�.疲勞駕駛。

�.行駛中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。

�.行駛中向車外丟棄物品或廢棄物。

�.以不當方式逼迫前車讓道。

5.行經收費站未依指定車道繳費過站。

6.蛇行或飆車。

7.行經隧道未開大燈或變換車道。

8. 夜間高速公路行車，前方�00公尺有車輛行駛仍

使用遠光燈。

�.大型客車有乘客站立。

�0.車輛胎紋深度不足�.6公釐。

��. 行駛主線車道之車輛，利用加、減速車道、輔

助車道、爬坡道超車。

��. 欲駛離高速公路之車輛，未依序駛入外側車道

→減速車道→出口匝道駛離，而直接由主線車

道強行插入駛離交流道之連貫車隊中。

高速公路因行車速度快，一旦肇致事故，其影響

將較一般道路更為嚴重，因此行車安全仍有賴全

體用路人之共同配合及遵守交通法令規定行車，

用路人若不遵守規定行車，不僅要面對警察取締

及高額罰鍰，且因一時的違規，輕者妨礙車流正

常運行，重者並危及自身與他人生命安全及財產

損失，用路人不可不慎！

柒、高速公路常見交通違規行為

為確保高速公路行車安全與順暢，國道公路警察

局已將下列違規行為列為重點違規項目，加強稽

查取締。

一、行駛路肩

二、超速

三、任意變換車道

四、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

五、酒醉駕車

六、裝載不穩妥

七、超載

八、未依規定車道行駛

歷年高速公路有人員死亡事故原因分析圖（6�∼�5年）

駕駛不當

33.6%

未保持行車安全間距

24.4%

其他 12.8%

輪胎爆破

8.2%

超速 5.7%

酒後駕車

5.1%

機件故障

3.9%

疲勞駕駛

 3.4%

行人乘客過失

2.4%

裝載不當

0.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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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交流道簡表

國 道 １ 號 交 流 道 出 口 預 告 地 名 彙 整 表

交流道名稱 里程 
(公里／km)

銜接地方道路 
編號名稱
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 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基隆端 0 忠四路   ------   基隆市區、西岸碼頭

基隆交流道 � 麥金路 金山、八堵 八堵、金山

八堵交流道 � 台�丁   ------  暖暖、瑞芳

大華系統（施工中） 台6�

五堵交流道 6 台5甲 五堵 五堵

汐止交流道 �0 台5、台5甲、汐萬路 汐止、國道�號 汐止

汐止系統 �� 國道�號  ------ 萬里、木柵 

汐止端 �� 高架道路 高架道路堤頂大道、五股  ------

東湖交流道 �5 康寧路  ------ 康寧路

內湖交流道 �6 南京東路、成功路 南京東路（A）成功路（B） 成功路

圓山交流道 �� 建國北路 建國北路 濱江街(A)建國北路、松江路(B)

台北交流道 �5 重慶北路 士林（A）台北市區（B） 重慶北路

三重交流道 �7 重陽路、縣�0� 三重 三重

五股交流道 �� 縣�07甲 五股、新莊 高架道路/環河北路、汐止

五股、新莊

林口交流道 �� 縣�05

文化北路

林口、龜山（A）[文化一路]

林口、龜山（B）[文化北路]

林口、龜山（A）[文化一路]

林口、龜山（B）[文化北路]

桃園交流道 �� 台� 桃園、南崁 南崁、桃園

機場系統 5� 國道�號 桃園、鶯歌、大園、桃園機場 大園、桃園機場、桃園、鶯歌

內壢交流道 57 縣��0甲 大園（A）、中壢 （B） 中壢

中壢交流道 6� 縣��� 中壢、新屋 新屋、中壢

平鎮系統 65 台66  ------ 大溪

幼獅交流道 67 青年路 幼獅工業區 幼獅工業區

楊梅交流道 6� 台� 楊梅、埔心 楊梅、埔心

湖口交流道 8� 台� 湖口、新豐、新竹工業區 湖口、新豐、新竹工業區

竹北交流道 �� 縣��0 芎林、竹北 竹北、芎林

新竹交流道 �5 公道五、縣���、新安路 新竹、竹東(A)

科學工業園區(B)

新竹、竹東(A)

科學工業園區(B)

新竹系統  �� 國道�號 竹南、台中（A）

竹東、台北（B）

竹東、台北（B）

竹南、後龍（A）

頭份交流道 ��0 縣���、台� 三灣、頭份 頭份、三灣

苗栗交流道 ��� 台6 公館、苗栗 苗栗、公館

三義交流道 �50 台�� 三義 三義

后里交流道 �60 縣��� 后里、外埔 外埔、后里

台中系統 �65 國道�號 豐原、清水 清水、豐原

豐原交流道 �68 台�0 豐原、神岡 神岡、豐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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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道 １ 號 交 流 道 出 口 預 告 地 名 彙 整 表

交流道名稱 里程 
(公里／km)

銜接地方道路 
編號名稱
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  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大雅交流道 �7� 台�乙 台中、大雅 大雅、台中

台中交流道 �78 台�� 台中、沙鹿 沙鹿、台中

南屯交流道 �8� 縣��6 台中、龍井 龍井、台中

王田交流道 �8� 台� 烏日、大肚 大肚、烏日

彰化系統 ��� 國道�號 南投、大甲 大甲、南投

彰化交流道 ��8 台�� 彰化、鹿港 鹿港、彰化

埔鹽系統 �07 台76 員林、草屯、福興、埔鹽 福興、埔鹽、員林、草屯

員林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�8 埔心、員林、溪湖 溪湖、埔心、員林

北斗交流道 ��0 縣�50 北斗、埤頭 埤頭、北斗

西螺交流道 ��0 台� 莿桐、西螺 西螺、莿桐

斗南交流道 ��0 縣�58 斗南、虎尾 虎尾、斗南、斗六

雲林系統 ��� 台78 古坑、土庫 土庫、古坑

大林交流道 �50 縣�6� 大林、溪口 溪口、大林

嘉義交流道 �6� 縣�5� 嘉義、北港、新港 嘉義、北港、新港

水上交流道 �70 縣�68 水上、朴子、太保 朴子、太保、水上

嘉義系統 �7� 台8� 水上、鹿草 鹿草、水上

新營交流道 �88 縣�7� 新營、鹽水 鹽水、新營

北門玉井線（預留） 台8�

麻豆交流道 �0� 縣�76 佳里、麻豆 麻豆、佳里

安定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78 善化、安定 安定、善化

台南系統 ��5 國道8號 新化、台南 台南、新化

永康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 永康、台南 台南、永康

台南交流道 ��7 縣�8� 仁德、台南 台南、仁德

仁德系統 ��0 台86 關廟、台南 台南、關廟

路竹交流道 ��8 台�8 阿蓮、路竹 路竹、阿蓮

岡山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86 燕巢、岡山 岡山、燕巢

楠梓交流道 �56 台��、縣�8� 大社、楠梓 楠梓、仁武

鼎金系統 �6� 國道�0號 旗山、左營 左營、旗山

高雄交流道 �67 台�[九如路]、建國路、中

正路

鳳山、高雄（A）

中正路（B）

三多路（C）

中正路（B）

瑞隆路出口匝道 �6� 瑞隆路 瑞隆路   ------   

五甲系統 �70 台88 屏東   ------   

五甲交流道 �7� 縣�8�   ------  鳳山

高雄端 �7� 台�7(中山四路)、漁港路 漁港路、機場、中山路、高雄市區   ------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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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道 ３ 號 交 流 道 出 口 預 告 地 名 彙 整 表

交流道名稱 里程 
（公里／km）

銜接地方道路 
編號名稱
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  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基金交流道 0 台�   ------  萬里、基隆

瑪東系統 � 台� 瑞芳、大埔 大埔、瑞芳

汐止系統 �0 國道�號 汐止、內湖 內湖、五堵

新台五路交流道 �� 台5 汐止、南港 南港、汐止

南港交流道 �5 南港連絡道   ------ 南港

南港系統 �6 國道5號 石碇、宜蘭 石碇、宜蘭

南深路出口匝道 �6 南深路   ------ 中央研究院

木柵交流道 �0 國道�甲 深坑、木柵、台北 木柵、台北、深坑

新店交流道 �6 中興路 新店 新店

安坑交流道 �� 中央路、安康路 安坑、新店 新店、台北、安坑

中和交流道 �5 台6�、縣�06甲 板橋、中和 板橋、中和

土城交流道 �� 台� 土城 土城

三鶯交流道 50 縣��0 鶯歌(A)、三峽(B) 鶯歌、三峽

鶯歌系統 5� 國道�號 八德、桃園機場 八德、桃園機場

大溪交流道 6� 縣���甲 慈湖、大溪、中壢、平鎮 中壢、平鎮、慈湖、大溪

龍潭交流道 68 縣���乙 龍潭 龍潭

關西交流道 7� 縣��8 關西、新埔 關西、新埔

竹林交流道 �0 縣��0 竹東、芎林 芎林、竹東

寶山交流道 �8 大雅路 寶山、科學工業園區 寶山、科學工業園區

新竹系統 �00 國道�號 頭份、新竹 新竹、頭份

茄苳交流道 �0� 縣��7 新竹 新竹

香山交流道 �0� 台�、台�� 頭份、香山 香山、竹南

西濱交流道 ��5 台6� 台6�快速公路   ------

竹南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己 竹南 竹南

大山交流道 ��� 縣苗8 造橋、大山 大山、造橋

後龍交流道 ��0 台6 苗栗、後龍 後龍、苗栗

通霄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�8 銅鑼、通霄 通霄、銅鑼

苑裡交流道 �56 縣��0 三義、苑裡 苑裡、三義

大甲交流道 �6� 縣��� 外埔、大甲 大甲、外埔

中港系統 �6� 國道�號 神岡、清水 清水、神岡

沙鹿交流道 �76 台�0 大雅、沙鹿 沙鹿、大雅

龍井交流道 �8� 中興路 台中、龍井 龍井、台中

和美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��甲 和美、伸港 和美、伸港

彰化系統 ��6 國道�號 台中、彰化 彰化、台中

快官交流道 �0� 台7� 台中、快官 快官、台中

高速公路交流道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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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道 ３ 號 交 流 道 出 口 預 告 地 名 彙 整 表

交流道名稱 里程 
(公里／km)

銜接地方道路 
編號名稱
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  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烏日交流道 �07 縣��7 烏日 烏日

中投交流道 �0� 台6� 大里 台中、大里

霧峰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 霧峰 霧峰

中橫系統（施工中）

草屯交流道 ��7 台�� 草屯、芬園 芬園(A)、草屯( B)

中興系統 ��� 台76 員林  員林

南投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 南投、中興新村 南投、中興新村

名間交流道 ��6 台� 名間、集集 名間、集集

竹山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 竹山、鹿谷 竹山、鹿谷

斗六交流道 �60 台� 斗六、林內 斗六、林內

古坑系統 �6� 台78 古坑 古坑、斗六

梅山交流道 �7� 縣�6� 梅山、大林 大林、梅山

竹崎交流道 ��0 縣�5�、縣�66 嘉義、竹崎、民雄 嘉義、民雄、竹崎

中埔交流道 ��7 台�8 中埔、嘉義 嘉義、中埔

水上系統 �00 台8� 水上 水上

白河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7� 東山、白河 東山、白河

烏山頭交流道 ��� 南��6 官田、六甲 官田、六甲

官田系統 ��� 台8� 玉井、官田 官田、玉井

善化交流道 ��0 縣�78 山上、善化 善化、山上

新化系統 ��6 國道8號 新化、台南 台南、新化

關廟交流道 �57 台��甲、台86 關廟、歸仁、台南 關廟、歸仁、台南

田寮交流道 �6� 台�8 田寮、阿蓮 阿蓮、田寮

燕巢系統 �8� 國道�0號 旗山、高雄 高雄、旗山

九如交流道 ��� 台� 里港、屏東 九如、里港

長治交流道 �00 台�� 三地門、長治 長治、三地門

麟洛交流道 �07 台� 內埔、麟洛 屏東、內埔

竹田系統 ��5 台88 竹田、高雄 高雄、竹田

崁頂交流道 ��� 屏70 崁頂  -------

南州交流道 ��� 縣�87乙 新埤、南州 南州、新埤

林邊交流道 ��0 台�7 林邊、東港  -------

8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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汐止端                 �� 國道�號 ------    - - - - - -

堤頂交流道           �8 堤頂大道、舊宗路 堤頂大道、舊宗路 堤頂大道

下塔悠出口匝道 �0 濱江街 ------   濱江街

環北交流道 �6 環河北路 ------  環河北路

五股交流道           �� 縣�07甲 五股、新莊 ------

國道１號汐止五股高架道路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 里程 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   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
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⧸km）

台北端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辛亥路    - - - - -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辛亥路

萬芳交流道            �        木柵路(縣�06) 木柵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木柵路、信義路 

木柵交流道            �        國道�號 新店、汐止 汐止、新店

深坑端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縣�06乙 深坑    - - - - - -

國道３甲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里程 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   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 
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／km）

高速公路交流道簡表

清水端 0 台�7 ------  清水、台中港

中港系統 � 國道�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沙鹿(A)、大甲(B)                大甲(B)、沙鹿(A)

神岡交流道 � 神岡連絡道 神岡 神岡

台中系統 �� 國道�號 后里、台中 台中、后里

后豐交流道 �� 台�� 后里、豐原 ------

豐原端 �7 台� 東勢、石岡、豐原 ------

國道４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里程 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   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 
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／km）

8�

機場端  0  -- - - - -  桃園機場

大園交流道  � 縣��0 埔心、大園 埔心、大園

大竹交流道  5 台�� 蘆竹、青埔 青埔、蘆竹

機場系統  8 國道�號 台北、中壢 中壢、台北

南桃園交流道 �� 大興西路 桃園 桃園

大湳交流道 �8 縣��0乙  鶯歌、八德 八德、鶯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鶯歌系統 �0 國道�號 台北、大溪 ------

國道２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里程 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   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 
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／k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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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道名稱
里程

（公里／km)

銜接地方道路 
 編號（名稱）

南下出口預告地名 北上出口預告地名

南港系統 0   國道�號      - - - - - -   木柵、汐止、新店

石碇交流道 5   縣�06   石碇、深坑  石碇、深坑

坪林專用道 �5   下坑子口路、坪雙路   坪林   坪林

頭城交流道 �0   台�、台�庚   頭城、礁溪   頭城、礁溪

宜蘭交流道 �8   縣���、台7   壯圍、宜蘭   壯圍、宜蘭

羅東交流道 �6   縣��6   羅東、五結   羅東、五結

蘇澳交流道 5�   馬賽路   蘇澳、冬山       ------

國道５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台南端  0 公學路一段    - - - - - -  台南市區

新吉交流道  � 台��   - - - - - -  安南、西港

台南系統  6 國道�號 台中、台南 台南、台中

新市交流道  � 台� 新市、永康、台南科學工業園區 新市、永康、台南科學工業園區

新化系統 �� 國道�號 斗六、屏東 屏東、斗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化端 �5 台�0 新化、山上、左鎮    - - - - - -  

國道８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  里程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 
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左營端  0 台�     - - - - - -  自由路、博愛路、翠華路

鼎金系統  � 國道�號 高雄 高雄、台南(B)、民族路(A) 

仁武交流道  6 縣�86 仁武、大樹 大樹、仁武

燕巢交流道 �� 台�� 燕巢 燕巢

燕巢系統 �� 國道�號 台南、屏東 屏東、台南

嶺口交流道 �� 台�� 旗山、大樹   ------

旗山端 �� 台� 旗山、美濃、里港   ------

　國道１０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
 
交流道名稱

      里程     銜接地方道路      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

         
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／km）

編號（名稱）（公里／km）

8�

交流道名稱
里程

（公里／km)

銜接地方道路 
 編號（名稱）

東向出口預告地名 西向出口預告地名

愛蘭交流道 ��   台��   埔里、魚池  埔里、魚池

埔里交流道 ��   台��   國姓、埔里       ------

埔里端 �7   台��   埔里、仁愛       ------

國道６號交流道出口預告地名彙整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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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高速公路局

服務單位       單位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電話

高速公路局	 台北縣泰山鄉黎明村半山雅路70號	 （02）2909-6141

北區工程處	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193巷12號	 （02）2793-6555								

《轄區》	 國道1號：基隆端至新竹系統交流道（0K~100K+800)

	 國道3號：基金交流道至香山交流道（0K~110K+703)

	 國道2號、國道3甲全線、國道5號通車路段

內湖工務段	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206巷143弄93號	 （02）2791-4182						

中壢工務段	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下內壢85之3號	 （03）435-3705		

木柵工務段	 台北市文山區新光路2段100號	 （02）2230-8308										

關西工務段	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7鄰店子崗1號	 （03）587-5131					 	

頭城工務段	 宜蘭縣礁溪鄉白雲村白雲路169之21號	 （03）988-7060	

中壢服務區	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下內壢85之13號	 （03）461-7097	

湖口服務區	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鳳山崎6之7號	 （03）598-1066									

關西服務區	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11鄰上山屯14號	 （03）587-3194			

石碇服務區	 台北縣石碇鄉豐林村楓子林62號	 （02）26634275	

中區工程處	 台中市台中港路三段39號	 （04）2252-9181	

		《轄區》	 國道1號：新竹系統交流道至大林交流道(100K+800~251K+100)	 	

	 國道3號：香山交流道至古坑系統交流道(110K+703∼270K+000)		

	 國道4號全線、國道６號通車路段	

苗栗工務段	 苗栗縣公館鄉五股村11鄰11之1號	 （037）226-111	

斗南工務段	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119號	 （05）597-3141	

大甲工務段	 台中縣大甲鎮幸福里6鄰東明路137之21號	 （04）2682-0666					

南投工務段	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68巷7號	 （049）232-9612	

泰安服務區	 台中縣后里鄉月眉村安眉路113號	 （04）2556-2461

西螺服務區	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號	 （05）586-2397

西湖服務區	 苗栗縣西湖鄉湖東村埔頂8鄰29號	 （037）92-0549

清水服務區	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東山路145號	 （04）2620-1380					

南投服務區	 南投市振興里南鄉路250巷142弄6號	 （049）224-2956						

南區工程處	 台南市裕農路991號	 （06）236-3201

《轄區》	 國道1號：大林交流道至高雄端（251K+100∼372K+730)

	 國道3號：古坑系統交流道至林邊交流道（270K+000∼430K+530)

	 國道8號、10線全線

新營工務段	 台南縣新營市復興路701號	 （06）656-3724

岡山工務段	 高雄縣岡山鎮介壽東路4號	 （07）626-4119

白河工務段	 台南縣白河鎮崁頭里崁子頭65之37號	 （06）685-6126										

屏東工務段	 屏東縣竹田鄉永豐里永豐路227號	 （08）778-6313

新營服務區	 台南縣後壁鄉竹新村新厝69號	 （06）632-1753

仁德服務區	 台南縣仁德鄉中洲村中洲1之15號	 （06）266-2241																

古坑服務區	 雲林縣古坑鄉崁腳村5鄰新興100號	 （05）582-8716	

東山服務區	 台南縣東山鄉科里村枋子林74之6號	 （06）623-0147		

關廟服務區	 台南縣龍崎鄉楠坑村6鄰楠坑12之1號	 （06）555-26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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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單位       單位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電話

《拓建工程處》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�段���巷��號6樓 （0�）�7�5-6�56

台北工務所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�06巷���弄��號 （0�）�7��-56�7

斗南工務所 雲林縣斗南鎮大業路��7號 （05）5�5-5��5           

台中工務所 台中縣后里鄉眉山村甲后路�0�8之�號 （0�）�558-6���  

台南工務所 台南市裕農路���號 （06）�00-��55

交控工務所 台南市裕農路���號 （06）�7�-68�8

材料試驗所 台中縣后里鄉安眉路���號 （0�）�557-50�7  

《國道�號》 

汐止收費站 台北縣汐止市長江街�5�號 （0�）�6��-��6� 

泰山收費站 台北縣泰山鄉大科村大科路�號 （0�）��0�-���� 

楊梅收費站 桃園縣楊梅鎮校前路���號 （0�）�78-���8 

造橋收費站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雙鵝山��號 （0�7）56�-��0                  

月眉收費站 台中縣后里鄉月眉村雲頭路��之�5號 （0�）�557-�57� 

后里收費站 台中縣后里鄉舊社村三線路7之�號 （0�）�556-��0� 

員林收費站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埔尾路5�之�號 （0�）888-���� 

斗南收費站 雲林縣大埤鄉尚義村��鄰頂巷80號 （05）5��-���0 

新營收費站 台南縣後壁鄉平安村四鄰藥店口55之�0號 （06）6��-�060 

新市收費站 台南縣新市鄉豐華村�8號之6� （06）5��-�8�� 

岡山收費站 高雄縣岡山鎮大莊里大莊路60號 （07）6�8-�756 

《國道�號》 

七堵收費站 基隆市七堵區瑪南里�0鄰大成街6�號 （0�）��55-7��� 

樹林收費站 台北縣樹林市東園里�鄰佳園路三段�0�巷�號 （0�）�680-8�77 

龍潭收費站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��鄰大庄8號 （0�）�7�-85�8 

後龍收費站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�鄰九車籠��之�6號 （0�7）65�-�06                 

大甲收費站 台中縣大甲鎮幸福里6鄰東明路��7之�0號 （0�）�68�-688� 

名間收費站 南投縣名間鄉萬丹村新丹巷�66號 （0��）��0-7��� 

古坑收費站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�50號 （05）58�-85�6 

白河收費站 台南縣白河鎮崁頭里崁子頭65之��號 （06）685-���� 

善化收費站 台南縣善化鎮茄拔5�0號 （06）585-�58� 

田寮收費站 高雄縣田寮鄉南安村南安路7�之�號 （07）6�6-�78� 

竹田收費站 屏東縣竹田鄉南勢村南西路�68號 （08）76�-�855

《國道5號》

頭城收費站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里青雲路�段8�之6號 （0�）�875��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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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公路警察局

國道公路警察局  台北縣泰山鄉黎明村半山雅70之�號  (0�)��0�-����

第一警察隊 台北縣泰山鄉大科村大科坑�號 (0�)��0�-��67 

轄    區 國道１號0公里∼6�.�公里

 國道２號0公里∼��.6公里

汐止分隊 台北縣汐止鎮長江街�5�號 (0�)�6��-����

濱江小隊 台北市濱江街�5號 (0�)�50�-8068

泰山分隊 台北縣泰山鄉大科村大科坑�號 (0�)��0�-5���

中壢小隊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下內壢85號之�� (0�)�5�-����

第二警察隊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村雙鵝山�號 (0�)756-����

轄    區 國道１號6�.�公里∼�50.�公里

 國道３號�0�.�公里∼���.�公里

楊梅分隊 桃園縣楊梅鎮校前路���之�號 (0�)�78-�5��

造橋分隊 苗栗縣造橋鄉雙鵝山�號 (0�)76�-����

後龍分隊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�鄰九車籠��之�7號 (0�)765-����

第三警察隊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埔尾路5�之�號 (0�)888-06��

轄    區 國道１號�50.�公里∼��0.5公里

 國道４號0公里∼�8.5公里

 國道６號 通車路段

泰安分隊 台中縣后里鄉月眉村雲頭路�之5號 (0�)�556-���� 

員林分隊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埔尾路5�之�號 (0�)888-680�

中興分隊 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68巷5號之� (0��)���-7006

第四警察隊 台南縣後壁鄉平安村藥店口55之��號 (06)6��-�85�

轄    區 國道１號��0.5公里∼��8.�公里

 國道８號0公里∼�.8公里

斗南分隊 雲林縣大埤鄉尚義村頂巷80之�號 (05)5��-�88�

新營分隊 台南縣後壁鄉平安村藥店口55之��號 (06)6��-�058

新市分隊 台南縣新市鄉豐華村�8之6�號 (06)5��-��6�

第五警察隊 高雄縣岡山鎮大莊里大莊路6�號 (07)6�8-��56

轄    區 國道１號��8.�公里∼�7�.7公里

 國道３號�6�.5公里∼��0.5公里

 國道�0號0公里∼��.8公里

岡山分隊 高雄縣岡山鎮大莊里大莊路6�號 (07)6�8-�05�

田寮分隊 高雄縣田寮鄉南安村南安路7�之5號 (07)6�8-����

竹田分隊 屏東縣竹田鄉西勢村南西路�66號 (08)76�-�88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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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警察隊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大庄8之�號 (0�)���-66��

轄    區 國道３號��.0公里∼�0�.�公里

 國道２號��.6公里∼�0.�公里

樹林分隊 台北縣樹林市佳園路三段�0�巷�號 (0�)�680-76�7

龍潭分隊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大庄8之�號 (0�)�7�-808�

竹林分隊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��7號 (0�)587-70��

第七警察隊 彰化市三村里�鄰聖安路�0�6巷��號 (0�)7�7-700�

轄    區 國道３號���.�公里∼�60.�公里

大甲分隊 台中縣大甲鎮幸福里東明路��7之��號 (0�)�68�-�8�8

快官分隊 彰化市三村里�鄰聖安路�0�6巷��號 (0�)7�7-6�77

名間分隊 南投縣名間鄉萬丹村新丹巷�68號 (0��)���-88�8

第八警察隊 台南縣東山鄉科里村枋子林7�之6號 (06)6��-07�7

轄    區 國道３號�60.�公里∼�6�.5公里

 國道８號�.8公里∼�5.5公里

古坑分隊 雲林縣古坑鄉大湖口�50號 (05)58�-8�70

白河分隊 台南縣白河鎮崁子頭65之��號 (06)68�-����

善化分隊 台南縣善化鎮嘉南里茄拔5��號 (06)58�-�6��

第九警察隊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里青雲路一段8�之�號 (0�)�88-�688

轄    區 國道３號0公里∼��公里

 國道３甲號0公里∼5.6公里

 國道５號0公里∼5�.�公里

七堵小隊 基隆市七堵區瑪南里大成街6�之�號 (0�)��56-����

木柵分隊 台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�6號 (0�)����-�8�5

蘇澳分隊 宜蘭縣蘇澳鎮蘇新路�0�號 (0�)�5�6-660�

石碇分隊 台北縣石碇鄉豐林村楓林路6�號 (0�)�66�-���5

頭城分隊 宜蘭縣頭城鎮二城里青雲路一段8�之�號 (0�)�88-�6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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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公路車輛拖救須知及收費標準

高速公路車輛拖救服務須知：

一、服務項目：

 只辦理大、小型車之拖救，不辦理加油、加水及車輛檢修。

二、接受拖救前請認明特約拖救車之標識：

 （一）高速公路局特約拖救車，第一至第六區段（國道 
  �、�、�、�、8、�0號）之特約拖救車車身為  
  黃色，並以黑色標示「高速公路局特約拖救車」 
  字樣。

 （二）國道5號之特約拖救車車身為黃色，但車身週邊 
  以紅色噴繪（寬度約�0公分）並以白色標示「高 
  速公路局特約拖救車」字樣。

   （三）拖救車前擋風玻璃貼有「高速公路拖救車輛識別 
  證」，拖救人員均穿著所屬公司制服並佩戴拖救 
  服務工作證。

三、拖救前：

 （一）應先查看前來之拖救車（車身及統一標識）是否 
  為高速公路局特約拖救車。

 （二）索閱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，詳閱內容及核對登錄 
  資料，如無誤則於「車主及駕駛人簽章」欄位簽 
  認後，始同意其進行拖救作業。

  （三）應指定拖往地點，且自覓熟識或原廠之修理廠， 
  以確保自身權益。

四、拖救後：

 索取拖救服務契約三聯單之車主聯及向拖救公司索取發票，
以作為日後申訴或檢舉之憑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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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或申訴管道:

若有超收費用或不滿服務欲申訴時，請記下拖救公司名稱、車
號、編號及連絡電話，敘明事由，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（如三聯
單、發票）向三聯單上的轄區工程處檢舉或申訴。 

一、北區工程處－電話：(0�)�7��6555轉��06
 轄區：國道�號（基隆端至新竹系統交流道）、國道�號（全

線）、國道�號（基金交流道至香山交流道）、國道�
甲（全線）、國道5號（全線）。

二、中區工程處－電話：(0�)��5���8�轉��0�
 轄區：國道�號（新竹系統交流道至大林交流道）、國道�

號（香山交流道至古坑系統交流道）、國道�號（全
線）。

三、南區工程處－電話：(06)��6��0�轉��07 
 轄區：國道�號（大林交流道至高雄端）、國道�號（古坑系

統交流道至林邊交流道）、國道8號（全線）、國道
�0號（全線）。

國道5號拖救車

第�~6區段拖救車



高速公路車輛拖救須知及收費標準

高速公路車輛拖救收費標準：
一、小型車拖救收費標準:
（一）拖救費：

 自拖救地點起算，拖救里程在�0公里以內者，收 

 基本費新台幣�,500元，超出�0公里之里程，每  

 公里加收新台幣50元，不得再以其他名目向車主 

 或駕駛人索取任何費用。

（二）事故現場作業費：

 １.第一類：

    車輛翻覆（四輪朝上）、衝至下邊坡、撞入大車 

    底盤或掉入山谷下者，收取新台幣�,800元正。

 ２.第二類：

    車輛側翻、衝至上邊坡、底盤卡於凸起障礙物無 

    法接拖救者、側邊陷入水溝或衝入路側平台者， 

    收取新台幣�00元正。

 ３.同時有兩類情形發生時，取其計費較高者。

 ４.以上各類費用不含拖救費用，拖救費按拖救計費 

     方式辦理。

 ５.其他輕微事故不收取事故現場作業費。

（三）本項收費價格已包含營業稅、各車道或路肩上拖 

 救之危險津貼、假日及夜間加成、通行費及其他各 

 種費用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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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型車拖救收費標準：
　（一）大型車拖救費率表

說明：

（一）本表僅適用於故障車輛及事故車輛之拖救，不含事故現 

  場作業狀況。

（二）加收費用部分（取得車主或駕駛人同意後方可執行）     

  １.放煞車（洩壓）：�,000元。

  ２.拆地軸或傳動軸：�,000元。

  ３.動用隨車吊桿（適用狀況：輪軸脫落、變速箱脫落、  

            傳動軸折斷等，致無法直接以故障車自有車輪著地拖 

            行者）：�5噸以上最高加收5,000元，�5噸以下最高 

       加收�,500元。

（三）警戒車：視現場待拖救之大型車佔用「主線車道數」計 

  算，每一車道以一輛警戒車為限，每輛�,000元。

（四）上述各項費率皆為上限，且營業稅外加。

車    種

（噸 數）

基  本  費

（�0公里以內拖救費）

超過�0公里 

(元/公里)
重車收費

大 

貨 

車

�.5噸以上~6噸 �,500 50 不另加收
6.�噸~�噸 �,000 50 不另加收

�.�噸~��.�噸 �,500 50 不另加收
�5噸~��.�噸 �,500 50 不另加收

�0噸以上 5,000 80 �,000
尾車 �,500 80 不另加收

曳引車頭 �,000 80 -
半拖車 �,000 80 不另加收

半聯結車  
(含貨櫃、罐槽車)

6,500 80 不另加收

大客車(8噸以下) �,000 80 -
大客車(8噸以上) 5,000 80 -

�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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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道資訊收集好。行程順暢又便利

高速公路交通資訊服務

請call  1968請call  1968
即時路況查詢服務

使用市內電話、行動電話均可撥��68，按照語音提示逐層進入即

可收聽所需路段之路況資訊，也可於接通後一次按鍵完畢直接收

聽，例如按����即可收聽「國道一號南下方向北區路況」之即時

路況。

高速公路局免費提供之路況資訊，係由電信業者構建成查詢網路

共同提供服務，電信業者僅收取市內電話或行動電話之費用。

高速公路局網址：http： / /www.freeway.gov.tw  

電子信箱e-mai l： tanfb@freeway.gov.tw
提供路況免費電話：0800-008-456

服務電話： (02)2909-6141    傳真： (02)2909-3218
地址：台北縣泰山鄉黎明村半山雅70號

按�選
即時路況

按�-5
選國道別

按�或�
選行車方向

按�-�
選路段

收聽
路況

收聽
內容

結束

結束

重複收聽

回主選項

按 � 續查

撥
1
9
6
8 按�選

交通疏導
按�

選日期

按�選
疏導措施

按�-6選
疏導措施項目

��

國道公路收費站、服務區及休息站一覽表

七堵收費站 �.� 公里      

木柵休息站（北上） �5.� 公里          

樹林收費站 �6.6 公里      

龍潭收費站 7�.� 公里      

關西服務區 76.� 公里      

寶山休息站（南下） �6.6 公里       

後龍收費站 ���.8 公里

西湖服務區 ���.8 公里      

大甲收費站 �58.7 公里      

清水服務區 �7�.� 公里      

南投服務區 ���.� 公里        

名間收費站 ���.� 公里      

古坑收費站 �7�.6 公里      

古坑服務區 �76.� 公里        

白河收費站 ���.7 公里        

東山服務區 ���.� 公里      

善化收費站 ���.� 公里             

新化休息站（雙向） �50.6 公里      

關廟服務區 �6�.8 公里           

田寮收費站 �7�.0 公里     

竹田收費站 ���.� 公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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汐止收費站 �.� 公里   

泰山收費站 �5.� 公里           

中壢服務區 55.� 公里        

楊梅收費站 7�.� 公里             

湖口服務區 86.5 公里           

造橋收費站 ��7.7 公里       

泰安服務區 �5�.5 公里

月眉收費站 �6�.6 公里            

后里收費站 �6�.6 公里        

員林收費站 ��8.� 公里            

西螺服務區 ���.6 公里      

斗南收費站 ��6.7 公里      

新營收費站 �80.7 公里      

新營服務區 �8�.� 公里      

新市收費站 ���.6 公里      

仁德服務區 ��5.� 公里           

岡山收費站 ��6.8 公里      

國 道 1 號 國 道 3 號 國 道 5 號

石碇服務區 �.0 公里               

頭城收費站 �0.0 公里  

�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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